宁波香格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


债权申报须知

     2022年11月7日，慈溪市人民法院根据申请人潘立新的申请，裁定受理宁波香格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破产清算纠纷一案，并指定浙江海泰律师事务所、浙江德威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作为管理人。作为宁波香格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管理人，依法负责该公司的债权登记、审查工作。根据管理人的初步查阅，贵司/您有可能是该公司的债权人，为此现特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贵司/您应在2023年3月24日之前，向管理人书面申报债权；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等。如未能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且需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
    二、申报债权时应提供以下资料：

    1、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提供已年检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原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签字确认）；债权人为个人的，提供个人身份证明原件（核对后归还）及复印件（签字确认）；委托他人申报的，还须提交委托人签字盖章的授权委托书（原件）及受托人身份证明原件（核对后归还）及复印件（签字确认），委托律师的，还须提交律师事务所函和律师证复印件。

    2、债权申报表。申请人须如实填写申报表，填写完毕可选择现场或邮寄申报：现场及邮寄申报地址：浙江省慈溪市新城大道北路1218号金融大厦11层 浙江海泰律师事务所；收件人：孙喆；邮政编码：315300；联系电话：0574-63018082 ，13362459223。
选择邮寄的，管理人将在收到申报材料之后确认时间核对证据原件。债权人未能在管理人确定的时间内提供证据原件核对的，申报的债权管理人不予确认。

关于债权申报表填写，说明如下：
（1）未到期的债权，在破产申请受理时视为债权到期。

（2）附利息的债权，自破产申请受理时起停止计息，即利息计算到2022年11月7日，并需附上利息的具体计算方式。

（3）附条件、附期限的债权和诉讼、仲裁未决的债权，债权人可以申报。

（4）债权人申报债权时，应当书面说明债权的数额和有无财产担保情况，并提交有关证据；申报的债权是连带债权的，应当说明。

（5）连带债权人可以由其中一人代表全体连带债权人申报债权，也可以共同申报债权。

（6）债务人的保证人或者其他连带债务人已经代替债务人清偿债务的，可就其对债务人的求偿权申报债权。

（7）债务人的保证人或者其他连带债务人尚未代替债务人清偿债务的，以其对债务人的将来求偿权申报债权，但债权人已经向管理人申报全部债权的除外。

（8）管理人或者债务人依照《企业破产法》规定解除合同的，对方当事人以因合同解除所产生的损害赔偿请求权申报债权。

（9）债务人是委托合同的委托人，被裁定适用《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受托人不知该事实，继续处理委托事务的，受托人以由此产生的请求权申报债权。

（10）债务人是票据的出票人，被裁定适用《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该票据的付款人继续付款或者承兑的，付款人以由此产生的请求权申报债权。

（11）法律规定其他可以申报的债权，债权人可以申报。
（12）基本事实部分：填买卖、借款，担保、侵权、租赁、债权收购等使债权形成的具体事由，债权最初形成的金额以及逐步变化至申报时债权余额的过程描述，并同时申报相关的证据资料，可另附详细的合同约定及履行情况说明，并在空格处注明“另附说明”。
    3、申报的债权的证据（如：合同、协议、对账单、送货单、收货单、收款或付款凭证、孳息或违约金计算依据和计算方式凭证等书面材料）。

4、债权人申报债权时，应在债权申报表及债权人银行信息、送达地址及联系方式确认书中明确申报人的开户行、联系地址、邮编、电话、联系人等，并填写一个手机号码作为接收管理人短信息的指定号码。若上述信息需要更换的，请书面通知管理人。
    5、上述资料请准备一式一份即可（可复印或打印后再盖章）。

四、特别说明

    本须知不作为管理人对贵司／您债权的确认，仅作为通知贵司／您申报债权之用。
特此通知。

                             宁波香格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管理人

二〇二三年二月一日
附：1、债权申报文件清单

2、债权申报表

3、债权人银行信息、送达地址及联系方式确认书

4、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身份证明书

5、授权委托书一（单位）和授权委托书二（个人），仅供参考

6、诚信申报承诺书

附件一：
债权申报文件清单

	债权人名称：

	申报债权文件目录
	份数
	页数
	是否有原件

	1
	债权申报表
	
	
	

	2
	债权人银行信息、送达地址及联系方式确认书
	
	
	

	3
	□单位
	□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授权委托书；□代理人身份证明（或律师证）；□律师事务所公函
	
	
	

	
	□个人
	□身份证；□授权委托书；□代理人身份证明（或律师证）；□律师事务所公函
	
	
	

	4
	诚信申报承诺书
	
	
	

	5
	
	
	
	

	6
	
	
	
	

	7
	
	
	
	

	8
	
	
	
	

	9
	
	
	
	

	10
	
	
	
	

	
	
	
	
	

	提交人声明：本次提交的所有申报债权文件与原件相一致，不存在变造、伪造等情形，否则愿意承担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
签收人声明：本次申报债权文件的签收并不代表签收人对提交人申报债权以及提交文件资料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的确认。


提交人（签字）：                        签收人（签字）：                  
提交时间：                             签收时间：                     
附件二：
债权申报表

债权申报编号【     】

签收日期：           
	债权人基本情况


	姓名/名称
	 

	
	身份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法定代表人
	
	联系电话
	

	
	代理人姓名
	
	联系电话
	

	
	
	
	联系电话
	

	
	联系地址
	

	申报债权数额
	本金
	￥：                            大写：

	
	利息等孳息债权

（破产申请受理日2022.11.7）
	￥：                            大写：

	
	其他损失债权
	￥：                            大写：

	
	总额
	￥：                            大写：

	财产担保情况
	有无特定财产担保
	□有       □无
	担保金额范围
	

	
	财产担保方式
	□抵押 □质押 □留置   □其他法定优先权（名称：                ）

	
	担保或优先权财产
	

	是否有连带债务人
	□有       □无
	名称及各自最高限额
	

	是否属连带债权人
	□有       □无
	名称
	

	债权涉诉（仲裁）情况
	是否涉诉（仲裁）
	□是（案号：                         ）          □否

	
	有无生效裁判文书
	□有                                             □无

	
	是否已申请执行
	□是（案号：                         ）          □否

	
	已清偿的金额
	

	基本事实

（可另附页）
	

	备注
	1、 债权有多笔组成的，请在证据中附计算清单 

2、提交材料的纸张规格应为A4纸，书写均应使用黑碳素墨水，或直接打印。


债权申报人（签名或盖章）：                  
申报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三：
债权人银行信息、送达地址及联系方式确认书
	债权人
	 

	告知事项
	1． 为便于债权人及时收到管理人文书，保证破产程序顺利进行，债权人应当如实提供确切的银行信息、送达地址及联系方式等内容；
2．确认的银行信息、地址及联系方式适用于各个破产程序，包括：破产清算、和解、重整，以及同期与破产事务相关的其他事项；
3．破产期间上述内容如有变更，应当及时告知管理人变更后的内容；
4．如果提供的上述内容不确切，或者不及时告知变更后的内容，使相应文书无法送达或未及时送达的，无论债权人是否实际收到，均视为送达，债权人无法收到或无法及时收到分配款项的，管理人有权予以提存及按照相关法律规定予以处理，债权人将自行承担由此可能产生的法律后果；
5. 送达地址须与债权申报表中的联系地址保持一致。

	账户信息
	开户银行（具体到分行或支行）：

	
	账户名：

	
	账号：

	送达地址
及方式
	送达地址
	

	
	联系人
	
	□本人（法定代表人）
□代理人

	
	手机号码
	
	邮箱
	

	
	微信/QQ
	
	是否接受电子送达
	□是     □否

	受送达人
确认
	我已阅读（听明白）本确认书的告知事项，提供了上述账户信息、送达地址信息及联系方式，并保证所提供的各项内容是正确的、有效的。
受送达人（签名或者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四：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身份证明书

兹证明        系我单位法定代表人（负责人），任职        。 

     特此证明。

                     证明单位：                                                                    

年   月   日

附件五之一：
授权委托书（单位）

委托人：                               

住所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法定代表人：                   
受托人：        ,性别       ， 住所                               
公民身份号码                    ，电话                  。

在宁波香格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中，兹委托担任本单位的委托代理人。

代理权限如下：

1、 代为申报债权、与管理人审核债权；

2、 代为签署、签收各项文书；

3、 代为出席债权人会议，行使异议权和表决权；

4、 代为行使债权人的其他权利，代为履行债权人的其他义务；

5、                                                    。

代理人在授权范围内所为的行为，委托人均予以确认。

特此授权。

委托人：（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五之二：
授权委托书（个人）

委托人：        ,性别       ， 住所                        
公民身份号码                       ，电话                  。                                  

受托人：        ,性别       ， 住所                        
公民身份号码                      ，电话                  。

在宁波香格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中，兹委托担任本人的委托代理人。

代理权限如下：

1、代为申报债权、与管理人审核债权；

2、代为签署、签收各项文书；

3、代为出席债权人会议，行使异议权和表决权；

4、代为行使债权人的其他权利，代为履行债权人的其他义务；

5、                                                   。

代理人在授权范围内所为的行为，委托人均予以确认。

特此授权。

委托人：（签字）           
年   月   日 

附件六：
诚信申报承诺书
宁波香格房地产有限公司管理人暨全体债权人：
本单位/本人已经提交了有关本单位与宁波香格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债权债务依据的相关材料。为了保证申报债权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本单位/本人现作如下声明：
一、本单位向管理人提交的债权合法有效，数额真实，债权所依据的所有资料真实合法有效，已提供的复印件均有原件或者与原件具有同等效力的其他证据可供核对；
二、债权如已获清偿或者部分清偿的（包括保证人或其他第三人代为清偿的），已如实向管理人提供清偿凭证等；
三、如果是根据生效法律文书申报的债权，若申报的债权数额与该生效的法律文书确认债权具体数额一致，本单位/本人在此书面承诺，至今未获得任何清偿，并已经提供法院出具的执行立案通知书、中止执行裁定书等；
四、若本单位/本人违反上述承诺，自愿向管理人及全体债权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并承担一切法律后果。
特此声明。

声明人（盖章/签字）：
年  月  日


